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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24人涉維園非法集結被控

英國撕破偽善面紗

天主教區向中小學發信 籲引導學生認識國安法國歌法
【大公報訊】天主教香港教區8月4日向天主教

中小學的校監及校長發信。

培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信中指出，天主教學校的辦學團體是教育局的

長期夥伴，學校可扮演正面角色，促進社會早日化
解矛盾，並建議學校由新學年起，引導學校教職員
團隊，促使學生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提
高他們對國家安全和守法的意識，能認識和尊重國
旗、國徽及國歌，以及依循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培
育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正確觀念。

教區表示，要確保學校政策與措施，足以防範
校園政治化，不讓校園成為任何人單方宣傳政治訊
息或訴求的場所。

倡設機制監察教材運用
校方宜保持警覺，確保任何以學校名義所成立

的組織，或安排的活動，以及學生代表學校或穿上
校服參加的校外活動，均須先獲得學校准許或支持
。教區建議學校的名義一旦遭人利用，應立即公開
澄清，以正視聽。

教區指出，應確保教師專業地按照既定課程的

宗旨、目標、學生能力及學習需要，嚴謹、理性、
客觀而持平地處理教材，並在教學過程中培育學生
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學校管理層應具備機制，監
察校內教師及活動導師選用或自行編訂的教學或培
訓材料、課業、試卷及圖書等。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早前去信津貼及直
資學校的辦學團體，希望學校向學生解釋《香港國
安法》，若有學校違反學校規定而屢勸不改，學校
應予以懲處。教區於信中鼓勵校監和校長，正面回
應楊何蓓茵的建議，發信呼籲家長理解並配合復課
後，各校特別關注的措施和事項。

▲天主教香港教區要求加強培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
認同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透視鏡

蔡樹文

侍應聘天價大狀 錢從何來？

唐英傑7月1日駕駛插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撞向
執勤警員，涉嫌干犯煽動分裂國家和恐
怖活動兩罪。該案成為首宗涉違反香港
國安法案件，結果將具有象徵意義。據
了解，唐英傑任職日本餐廳侍應，收入
及儲蓄不多，早前稱只能交出最多10萬
元保釋金。但他今次聘用戴啟思為法律
代表，如何能夠支付律師費成疑。根據
過往的報道，梁頌恆和游蕙禎 「DQ案」
原審及上訴時，聘用資深大律師戴啟思
及潘熙兩師徒代表，有業界估計兩人共
收取超過400萬元律師費。

網民促國安公署介入調查
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紛紛質疑，一個

普通侍應為何可以聘請星級大狀團隊，
質疑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
Pauline Ng」 表示： 「普通侍應居然有
錢請到戴啟思？啲錢喺邊度嚟？」 「
Samatha Lee」 說： 「被告係申請法援
？定係戴啟思唔收錢？如果係前者，咁
咪即係用納稅人嘅錢，轉頭益咗啲成日

批評政府嘅律師？」 「Alex Chan」 說：
「如果唔係申請法援，而戴啟思真係收

返正常價錢，咁政府部門、駐港國安公
署就要查下啦！呢單係涉及香港國安法
嘅案件，點知背後有無其他勢力。」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
認為，一個普通人能否聘請星級大狀，
首先要了解被告是否有申請法援，亦要
了解其家庭背景能否負擔高昂律師費。
現時香港不容許與本案無關的其他人資
助訴訟。若果有這樣的情況，有關的執
法部門就需要調查。案件涉及國家安全
的話，有關部門可能會調查會否涉及境
外勢力的資助。

對於有市民不滿現時的法援制度，
傅健慈認為，法援制度的創立是希望被
告會可以獲得合適的代表律師，只要經
濟條件以及案件有合理勝訴的機會，基
本上法援署就會批出法援。不過這樣就
會產生一個問題，被告是可以選擇代表
律師，有政治背景的被告，通常會選擇
同聲同氣的律師，這樣就會予人一種 「
用政府錢津貼自己友」 的感覺，所以法

援制度有必要檢討，不能公器私用。
傅健慈又稱，資深大律師收費要視

乎案件複雜程度，每小時收費的話，平
均是1.35萬至1.5萬。如果上庭、閱讀文
件、準備資料等，很出名的資深大律師
可以每日收費一百至二百萬，這樣不足
為奇。

交波「暴徒專用」律師伍展邦
大公報記者曾向戴啟思查詢，戴啟

思推搪稱費用問題應找律師伍展邦詢問
。伍展邦曾代表反對派處理多宗案件，
包括在衝擊政總東翼前地案件代表黃之
鋒、在立法會DQ案代表劉小麗等。去年
修例風波中伍展邦多次代表暴徒，還曾
與 「民陣」 義務律師團內訌。

「民陣」 義務律師團去年發聲明點
名批評伍展邦 「行為嚴重妨礙我們義務
律師團隊的工作，危害被捕人士的權益
」 ，指出伍展邦以個人、律師行名義，
用律師行固網電話做被捕支援熱線，質
疑他以此為自己或其律師行 「作招徠」
。伍展邦當時辯稱 「沒有搶客」 。記者

向伍展邦查詢，但截稿前未有回覆。

戴啟思律師行獲「保就業」津貼
此外，不時批評政府的大律師公會

主席戴啟思，早前去信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希望政府可以將大律師以及其他自
僱人士納入受影響的界別，並撥出財政
資助。大公報亦發現，戴啟思所屬的
Bernacchi Chambers，早前獲得政府保
就業計劃批出約24.3萬元的補貼。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警方昨
日向法庭申請票控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前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等24人，涉嫌
於今年六月四日在維園 「明知而參與一個
未經批准集結」 ，其中李卓人同時涉嫌 「
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當中12人連同
壹傳媒黎智英早前已被控於六月四日涉嫌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案件
將一併於9月15日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包括黎智英黃之鋒
今年六月初，警方因疫情關係拒絕支

聯會關於六月四日在維園集會的申請，但
李卓人等人當日無視 「限聚令」 ，強行闖
入維園集會。過去一段時間，持續有市民
及團體向政府和警方請願，要求對罔顧市
民健康而 「犯聚」 的政客予以嚴懲。

今次收到傳票的24人當中，12人之前

已被票控，包括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
席何俊仁和鄒幸彤、秘書蔡耀昌及常委張
文光、麥海華、尹兆堅、趙恩來、梁耀忠
、梁錦威，工黨主席郭永健，以及民陣副
召集人陳皓桓。另外12人則是昨日加入被
票控名單，包括社民連成員梁國雄，工黨
成員何秀蘭，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區議員

梁國華， 「議會陣線」 朱凱廸，前 「香港
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常委羅冠聰，荃灣
區議員岑敖暉，南區區議員袁嘉蔚，觀塘
區議員梁凱晴，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及
前 「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發言人張
崑陽。同案亦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李卓人聲稱，他們當日只是行使基本
法賦予港人的集會自由云云，卻對集會未
獲警方批准及涉違 「限聚令」 隻字不提。
他還自爆，連計今次，他因為四次集會被
控告九項罪行。

另外，多案在身的還包括黎智英和黃
之鋒。當中黎智英有四宗刑事案件在身，
包括三年前涉嫌刑恐記者案，以及三宗於
去年發生的未經批准集結案，均獲保釋候
訊。黃之鋒亦涉去年六月包圍灣仔警察總
部案，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等罪。

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英美沆
瀣一氣，不斷粗
暴干預香港事務

。老謀深算的英國，違反中英雙
方的協議，宣布將為香港的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
者，提供入籍渠道。

對英國抱有幻想的BNO持有
者，相信英國有 「道義」 ，以政
治因素收容BNO持有者。誰料
到，這竟是南柯一夢。近日，
英國再開出條件，堵住為了入籍
又不願在當地居留的 「太空人移
民」 。

英國以香港國安法為由，推
出的BNO持有者入籍渠道，根本
是 「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 。政治因素只是幌子，所謂 「
幫助港人」 ，英國的如意算盤是
吸納有錢財的香港人，讓他們成
為英國經濟的救命稻草。這比
不斷印鈔搞量寬，成本低而實
在。對英國而言，絕對是穩賺
不賠。杜絕 「太空人移民」 後，
身上沒帶上五、六百萬現金，住
上五、六年的人，休想移民到英
國。

別以為花了五、六百萬現金
，住上五、六年，便可入籍，到
時換了一個首相，新官上任一聲
修例，隨時人財兩空。大家應該
認清英國政客的嘴臉，滿口仁義
道德背後，是金錢至上，無錢莫
來。想藉機享受英國福利，更是
沒門。

23歲的日本餐廳侍應唐英傑7月1日涉干犯煽動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兩罪，成為國安法首案。
唐英傑日前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居然聘請了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作為其代表律師。連日來
，市民紛紛質疑，唐英傑收入有限，如何能夠聘請收費高昂的星級律師團隊。有法律界人士認為

，若果不是法援的話，希望有關部門能夠調查資金來源。大公報記
者向戴啟思查詢時，他推搪稱費用問題應找律師伍展邦詢問。而伍
展邦正是在去年修例風波中多次代表暴徒的律師。

戴啟思拒回應 法律專家促徹查

漫話香江 作者：藍是

廢物該DQ便DQ，是時候
還香江一片淨土。 暴動加攬炒，DQ是必

然，咎由自取吖。

▲唐英傑7月1日駕駛電單車，在灣仔撞向執勤警員，
是首宗涉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

▲▼唐英傑（下）任職日本
餐廳侍應，為何能聘請戴啟
思（上）等高薪大狀作為他
的代表？

▲李卓人除了 「明知而參與一項未經批准
集結」 罪外，同時被控 「舉行一個未經批
准集結」 罪

【大公報訊】針對香港外國記者會昨
日發表的聲明，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
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出於冷戰思維和
意識形態偏見，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政
治打壓。美方有關行徑嚴重干擾中國媒體
在美開展正常報道活動，嚴重損害中國媒
體聲譽，嚴重干擾兩國間正常人文交流。
美方一方面標榜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卻對
中國媒體在美正常採訪進行干擾、橫加阻
撓，這暴露出美方所謂 「新聞自由」 的虛

偽性，是赤裸裸的 「雙重標準」 和霸權欺
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錯上加錯，中方
必將被迫做出必要和正當的反應，堅定維
護自身正當權益。由此造成的局面，起因
和責任都在美方。希望香港外國記者會分
清因果、明辨是非。

重申不容干預內政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部

分。中方針對美方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

行為採取反制措施，是中央政府的外交事
權。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依法保護香港特
區居民的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特區政
府也不止一次重申，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都會賴以成功的制度，包括
表達意見的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自由流
通等。同時，任何自由都應在法律框架下
行使，新聞媒體在任何國家都不是法外之
地。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新聞自
由的名義干涉中國內政、干預香港事務。

外交部駐港公署促外國記者會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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